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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
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试讲制度

为了加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培养，帮助教师

尽快掌握教育教学方法，提高教师教学水平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

课教学质量，严把教师入 口关，保障人才培养质量，使引进教师

工作更加科学化、规范化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具体规定如下：

试讲对象（其他需要试讲的有关人员）

凡马克思主义学院新教师，正式上讲台前必须试讲。

新教师具体包括：

1、新毕业分配来校且以前没有从事过高校教学工作的教师；

2、从校外调进且以前没有从事过高校教学工作的教师；

3、从校内非教学科研系列岗位转至教学科研岗位的人员；

4、教学质量欠佳，经有关部门（教务处） 认定上确需提高教学水

平的教师。

试讲程序和办法



1、新课教师在试讲之前，应观摩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的授课，以

借鉴和学习。

2、试讲由教研室主任组织，由本学科专家提出意见。

3、试讲内容： 有针对性地选择拟授课程的内容。

4、合理安排好试讲时间，试讲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2 个课时。

5、客观评价试讲结果。试讲者试讲结束后，听试讲的人员应针对

试讲内容提出问题，根据试讲者表现，客观、公正地进行打分、

评议，肯定优点，指出不足，并填写《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试讲

考核情况记录表》 。试讲教案、讲稿、PPT 以及教师试讲考核情

况记录表报送学院。

6、新教师应认真听取专家听课意见并反馈，形成书面报告。

7、试讲合格后，并经学院认证，方可正式上课。

8、试讲材料作为同行评教的重要依据，做好备案。

9、所有试讲效果良好的人员由其所属教研室主任根据本教研室实

际情况合理安排承担授课任务，未通过试讲的人员需要进一步安

排听课等培训，经再次试讲合格后方可承担授课任务。

10、本科思政课试讲效果不好或没有通过的人员，不能担任硕士

生和博士生课程的教学任务。

本制度自全体教职工大会通过之日起执行。

马克思主义学院

2022 年 3 月 25 日

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29 日发


